
逾200萬元

建築物或工程主體
基本設計核定前，
成立執行小組
召開執行小組會議

確認
經費分配
及

徵選方式

編製
設置
計畫

提
送
審
議
會

公共藝術辦理流程

興辦機關（構）
依法編列工程造價
(直接工程成本)1%
作為公共藝術經費

確認
公共藝術
經費規模
及案件類型

註：如屬政府重大公共工程興建計畫，興辦機關（構）函送行政院審議時，
應副知文化部。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及特設主管建築機關，於審議公有建築
物建築許可時，應通知該公有建築物所在地文化主管機關。

逾50 萬元
至

200萬元以下

擬具
基本
資料表

50 萬元以下
製作
成果報告

辦理公共藝術教育推廣、民眾參與、美感培養、
藝文體驗、藝術計畫、環境美學、策展及其他相關事項

審議機關進行
成果報告備查

辦
理

提
送
審
議
會

納入該案主管機關設立之基金或專戶

依法辦理公共藝術

具特殊事由
不辦理

提
送
審
議
會

提
送
申
請
書

同意

不同意

同意

非常設型

常設型

不同意

辦理
徵選作業

(公告、收件 )

辦理議價
決標公告
簽約執行

辦理
公共藝術
勘驗
與驗收

編製
公共藝術
完成
報告書

進行
公共藝術
保固與管理
維護計畫

審議機關
進行公共
藝術完成
報告書備查

召開
徵選
會議

召開
鑑價
會議

同意

繳入 
基金或專戶

納入該案主管機關
設立之基金或專戶

提
送
審
議
會

同意

不同意

審議機關
中央部會
直轄市
縣 /市政府

成立
公共藝術
審議會


